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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人员情况

	工资
情况
	从业人员期末人数(人)
	
	从业人员平均人数(人)
	

	
	
	其中，
女性
	按人员类型分组
	
	按人员类型分组

	
	
	
	在岗职工
	劳务派遣人员
	其他从业人员
	
	在岗职工
	劳务派遣人员
	其他从业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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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6月
	
	
	
	
	
	
	
	
	

	7月
	
	
	
	
	
	
	
	
	

	8月
	
	
	
	
	
	
	
	
	

	9月
	
	
	
	
	
	
	
	
	

	本季
	
	
	
	
	
	
	
	
	

	1-本季
	
	
	
	
	
	
	
	
	


续表
	工资情况

	从业人员工资总额（千元）
	
	从业人员平均工资（元）
	

	
	按人员类型分组
	
	按人员类型分组

	
	在岗职工
	劳务派遣人员
	其他从业人员
	
	在岗职工
	劳务派遣人员
	其他从业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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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
	21
	22
	23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统计负责人：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报出日期：２０   年   月   日
说明：1.统计范围：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、有资质的建筑业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、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、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中抽中的样本法人单位。
2.报送日期及方式：一季度、二季度季后1日，三季度9月30日0:00开网；调查单位季后18日18:00前独立自行网上填报，四季度免报；市级统计机构季后22日16:00前完成数据的审核、验收、上报。
3.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，从业人员期末人数、从业人员平均人数、从业人员工资总额、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分组的“本季”和“1-本季”累计数由联网直报平台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，调查单位无需填写。
4.工资总额按实际发放时间填报，但预发工资需填报在应发月份。
5.如果工资发放时间规律，需填报与工资对应月份平均人数，如，本月发本月工资，则填报本月平均人数；本月发上月工资，填报上月平均人数。如果工资发放时间不规律，则报告期平均人数按当月实际用工情况填报，平均人数不得填0。
6.确定性审核关系：
（1）01≥02    （2）01=04+05+06     （3）08=09+10+11      （4）12=13+18+19
